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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关食堂存在问题不容忽视
姚红福

入转入职工食堂账户，有的甚至将财政专

项资金转入此账户，形成“小金库”。

（三）现行财务制度不健全。我国现

行财务会计制度中对机关食堂没有明确

规定，且没有出台机关食堂的会计核算

办法。

（四）存在偷税、逃税行为。机关食

堂本应是非营利组织机构，单位为了方

便管理，将食堂承包给个人，依据营业

税相关规定，此时机关食堂就由非营利

性变成营利性，但承包人普遍缺乏纳税

意识，未办理税务登记证，逃避了税务

部门的税收检查，存在偷税、逃税行为，

减少了地方财政收入。

（五）机关食堂管理不到位，造成国

有资产损失。目前，大部分行政事业单

位职工食堂经营的现状是 ：单位出少量

的承包费或者承包人在单位领取临时职

工工资，其他雇佣人全部造表在单位领

取临时职工工资，食堂发生的维修、购

置、水电、燃气等费用全部由单位负担，

由于管理不到位，承包期满后，购置的

餐具损坏、丢失不少，待更换另一个承

包人或更换新领导，食堂又须重新装修，

购置新餐具，从而造成国有资产损失。而

且，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在购置食堂大型

餐具时，存在固定资产未入账的问题。

针对上述问题，结合工作实际，提

出如下对策建议 ：一是建章立制。建议

尽快修订机关食堂管理办法并出台机关

食堂会计核算管理办法，明确行政事业

单位食堂的核算管理要求和补助标准，

规范报销制度和发票使用管理制度，禁

止单位单独建账，禁止职工食堂豪华装

修，禁止单位以职工食堂名义开设银行

账户，禁止发放各种伙食补助或补贴，

用制度约束行为，做到有章可循，保证

机关食堂管理阳光化、公平化、公开化。

设立审批关，即财政、纪检、税务、卫生

等部门要对机关建设的职工食堂实行审

批，对未审批而建设食堂的单位一律严

肃处理。建议将职工食堂费用从职工福

利费中列支，并在现行会计制度中予以

明确。对有职工食堂的机关需出台机关

食堂管理制度，且食堂支出需在单位公

开，接受群众监督。二是建议财政部门

将机关食堂的收入全部纳入预算，实行

“收支两条线”管理，承包收入和收取的

职工伙食费要上缴财政，从制度上杜绝

“小金库”发生。三是全面清理职工食堂

账户，将机关原有账户全部并入单位财

务账户。四是将机关食堂纳入国有资产

管理，加大监督检查，避免国有资产流

失。五是对有机关食堂的单位要严把采

购关。采购商品时，应有正式发票，这

样做的最大好处是财务好入账，不存在

以后变通行为。严把采购质量关，对过

期商品一律不得采购，杜绝假冒伪劣产

品。实行定点采购，杜绝从流动摊贩采

购商品行为。六是加强监督检查。财政、

纪检和审计等部门要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对在机关食堂私设“小金库”的单位

要严肃处理，对机关食堂管理不到位的

单位要通报批评 ；卫生部门要对机关食

堂监督检查，确保职工吃上安心饭 ；税

务部门要对机关食堂监督检查，杜绝偷

税、逃税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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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各行政事

业单位大力推进食堂建设，有效遏制了

“舌尖上的浪费”、抵制了“餐桌腐败”，

节省了单位的开支，在当前反对“四风”

问题中取得明显成效。但是也存在一些

问题，需进一步解决。

（一）机关食堂会计核算不规范。一

是发票使用不规范。有的以发放伙食补

助的形式列支食堂费用 ；有的以个人

承包食堂形式管理职工食堂，在结算食

堂费用时，以国税局代开发票（代开米、

面、油等）列支食堂费用 ；有的以地税

局或者国税局代开免税特种票据列支食

堂费用 ；有的以开据行政事业单位收款

收据列支食堂费用 ；有的以白条形式加

盖单位公章列支食堂费用，同时将资金

汇入承包人或者承办人账户。二是记账

的会计科目不规范。有的将食堂费用列

支工资福利支出中的伙食费或者伙食补

助，有的将食堂费用列支商品服务支出

中的公务接待费，有的将食堂费用列支

商品服务支出中的其他商品服务支出。

三是存在承包收入和向职工收取的伙食

费不记账现象，有的只有流水账，有的

是单独建账，即“账外账”。

（二）存在私设“小金库”现象。目前

大部分机关食堂运作模式是，职工出一部

分伙食费，单位补贴大部分食堂相关费

用，职工食堂的承包人向职工收取的伙食

费大部分不上缴财务，存在以收抵支行

为，形成“小金库”。有的行政事业单位将

职工食堂全部承包给个人，存在承包收入

不上缴财务问题，形成“小金库”。有的行

政事业单位违反账户管理规定，设置机关

食堂账户，将单位的其他收入或者经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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